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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訴 審 裁 小 組  

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 

 
案 件 編 號 ： 9 6 - 2 0 1 6  

_ _ _ _ _ _ _ _ _ _  
有 關  

黎 文 志  

黃 婉 芳  上 訴 人

 
與  

 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應 訴 人

_ _ _ _ _ _ _ _ _ _  
之 間  

在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席 前 的 上 訴 個 案  

-  吳 敏 生 先 生  ( 主 席 )  

-  張 振 球 先 生  ( 成 員 )  

-  霍 靜 妍 測 量 師  ( 成 員 )  

-  鄭 利 明 博 士 工 程 師  ( 成 員 )  

 
初 步 聆 訊 日 期 ： 2 0 1 7 年 4 月 2 4 日  

書 面 裁 決 頒 布 日 期 ： 2 0 1 8 年 3 月 2 7 日  

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裁  決 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 
1 .  上 訴 人 因 不 服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( 本 上 訴 個 案 的 應 訴 人 )  於 2 0 1 6 年 3

月 1 8 日 ，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 2 4 ( 1 ) 條 ， 向 上 訴 人

送 達 命 令 第 V H N / H 4 0 / 1 0 0 0 2 8 / 1 6 / N T 號  ( 下 稱 「 該 命 令 」 ) ， 著

令 拆 除 位 於 元 朗 上 輋 1 0 2 A 號  ( 下 稱 「 該 處 所 」 )  地 下 加 建 的 圍

牆 及 鐵 閘  ( 下 稱「 該 違 建 工 程 」)  至 應 訴 人 滿 意 的 程 度 1， 於 2 0 1 6

年 4 月 6 日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 4 7 條 向 上 訴 審 裁

小 組 提 出 上 訴 2。 ( 下 稱 「 本 上 訴 個 案 」 )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 參 閱 應 訴 人 於 2 0 1 6 年 8 月 2 3 日 提 交 的 上 訴 文 件 夾 1 8 - 2 0 頁 。  
2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6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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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就 本 上 訴 個 案 ， 於 2 0 1 7 年 4 月 2 4 日 進 行 初 步

聆 訊  ( 下 稱 「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」 )， 決 定 應 否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。 若

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裁 定 並 無 應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的 好 因 由 提 出 ， 便 須

駁 回 上 訴 ， 無 須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。 3 

 
3 .  就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， 上 訴 人 於 2 0 1 7 年 3 月 8 日 向 本 上 訴 審 裁

小 組 提 交 其 書 面 陳 詞  ( 下 稱「 8 / 3 / 1 7 陳 詞 」)  及 附 加 文 件。於 2 0 1 7

年 4 月 7 日 ， 應 訴 人 向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交 其 書 面 回 應 陳 詞 及

附 加 法 律 文 件 。  

 
4 . 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在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席 前 進 行 。 上 訴 人  ( 沒 有 律

師 代 表 )  於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作 出 陳 詞 ， 應 訴 人 則 由 駱 壽 穎 先

生  ( 下 稱 「 駱 先 生 」 )  代 表 。  

 
背 景  

 
5 .  於 2 0 1 2 年 3 月 1 3 日 ， 上 訴 人 認 購 該 處 所 。 根 據 日 期 為 2 0 1 2 年

3 月 1 3 日 的 認 購 書 4，賣 方  ( 即 屋 苑 發 展 商 )  需 做 妥 該 處 所 之  ( 除

了 別 的 以 外 )  圍 牆 及 鐵 閘 。  

 
6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4 年 3 月 7 日 接 獲 舉 報 ， 指 在 該 處 所 有 違 例 建 築 工

程 。  

 
7 .  屋 宇 署 委 任 的 顧 問 公 司 萬 匯 建 築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( 下 稱「 合 約 顧 問

公 司 」 )  的 人 員 及 屋 宇 署 人 員 分 別 於 2 0 1 4 年 5 月 2 6 日 5及 2 0 1 5

年 4 月 9 日 6進 行 視 察 時 ， 發 現 該 處 所 有 該 違 建 工 程 。  

 
8 .  屋 宇 署 曾 於 2 0 1 4 年 9 月 1 1 日 7向 地 政 專 員 ／ 元 朗 發 出 便 箋 以 查

詢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，而 地 政 專 員 ／ 元 朗 於 2 0 1 4 年 9 月 2 6

日 8發 出 便 箋 回 覆 屋 宇 署 ， 指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並 無 獲 發 豁

免 證 明 書 ， 又 由 於 興 建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超 出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 章 )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因 此 不 會 獲 補 發 具

追 溯 力 的 證 明 書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請 參 閱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 6 部 第 4 9 條 。  
4 上 訴 人 於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當 天 提 交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日 期 為 2 0 1 2 年 3 月 1 3 日

的 認 購 書 。  
5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8 - 1 1 頁 。  
6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1 2 - 1 5 頁 。  
7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2 9 - 3 3 頁 。  
8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4 - 3 5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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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) 第 3 、 第 4 和 第 7 條 的 規 定 9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

1 4 條 適 用 於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。  

 
9 .  屋 宇 署 再 於 2 0 1 5 年 5 月 2 7 日 10向 地 政 專 員 ／ 元 朗 發 出 便 箋 以 查

詢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， 而 地 政 專 員 ／ 元 朗 再 於 2 0 1 5 年 5 月

2 9 日 11發 出 便 箋 回 覆 屋 宇 署 ， 指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並 無 獲

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又 由 於 興 建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超 出 《 建 築

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 章 )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因 此 不 會 獲 補

發 具 追 溯 力 的 證 明 書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

1 2 1 章 ) 第 3 、 第 4 和 第 7 條 的 規 定 12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

章 ) 第 1 4 條 適 用 於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。 

 
1 0 .  於 2 0 1 4 年 1 2 月 1 1 日 ， 屋 宇 署 發 信 給 上 訴 人 ， 指 出 該 處 所 有 該

違 建 工 程 。 信 中 亦 同 時 勸 諭 上 訴 人 ， 立 即 停 止 該 違 建 工 程 。 13 

 
1 1 .  於 2 0 1 6 年 3 月 1 8 日 ， 應 訴 人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

第 2 4 ( 1 ) 條 ， 向 上 訴 人 送 達 該 命 令 。 14 

 
上 訴 人 的 陳 述 及 陳 詞  

 
1 2 .  上 訴 人 於 其 日 期 為 2 0 1 6 年 5 月 2 日 的 上 訴 陳 述 書 15指 出 他 們 自

2 0 1 2 年 1 1 月 2 0 日 入 住 該 處 所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已 存 在 ， 並 位 於 該

處 所 的 界 線 。 由 於 該 違 建 工 程 關 乎 居 於 該 處 所 出 入 及 家 居 的 安

全 ， 所 以 向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出 上 訴 。  

 
1 3 .  上 訴 人 於 8 / 3 / 1 7 陳 詞 指 出 其 附 加 拍 攝 日 期 為 2 0 1 2 年 3 月 3 1 日

的 相 片 已 顯 示 該 處 所 已 設 有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。 因 該 處 所

位 於 荒 郊 之 中 ， 以 及 上 訴 人 遷 入 該 處 所 不 久 ， 他 們 的 鄰 舍 曾 發

生 入 屋 盜 竊 事 件 ， 故 上 訴 人 在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頂 部 安 裝

高 6 0 0 m m 的 強 化 玻 璃 從 而 加 強 該 處 所 的 保 安 。 至 於 該 違 建 工 程

的 加 建 鐵 閘 是 由 屋 苑 發 展 商 統 一 規 劃 及 安 裝 ， 故 不 應 超 過 屋 宇

署 的 要 求 。 上 訴 人 又 稱 ， 屋 宇 署 代 表 的 巡 查 報 告 指 出 該 違 建 工

程 均 沒 有 構 成 任 何 危 險 或 對 公 眾 有 所 影 響 ， 而 屋 宇 署 的 有 關 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2 7 - 2 8 頁 。  
10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6 - 3 8 頁 。  
11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9 - 4 1 頁 。  
12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2 7 - 2 8 頁 。  
13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1 6 - 1 7 頁 。  
14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1 8 - 2 0 頁 。  
15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7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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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物 的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16及 「 無 僭 建 村 屋  安 居 又 幸 福 」 的 小 冊 子
17亦 沒 有 列 出 有 關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及 鐵 閘 的 事 項 資 料 。  

 
相 關 法 律 條 文  

 
1 4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 2 條 的 定 義 ， “ “ 建 築 工 程 ”  

( b u i l d i n g  w o r k s )  包 括 任 何 種 類 的 建 築 物 建 造 工 程 、 地 盤 平 整 工

程 、 附 表 所 列 地 區 內 的 土 地 勘 測 、 基 礎 工 程 、 修 葺 、 拆 卸 、 改

動 、 加 建 ， 以 及 各 類 建 築 作 業 … … ”  

 
1 5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 章 ) 第 3 條 的 規 定 ，

在 不 抵 觸 該 條 例 第 3 部 的 條 文 下 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

適 用 於 新 界 。  

 
1 6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 章 ) 第 4 條 的 規 定 ，

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可 就 新 界 任 何 建 築 工 程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。  

 
1 7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( 新 界 適 用 ) 條 例 》 ( 第 1 2 1 章 ) 第 7 條 的 規 定 ，

獲 發 出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建 築 工 程 將 不 受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( 第 1 2 3 章 )

的 若 干 條 文  ( 包 括 第 1 4 條 )  所 規 限 。  

 
相 關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 策  

 
1 8 .  屋 宇 署 於 2 0 1 1 年 修 訂 自 2 0 0 1 年 開 始 採 用 的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

策 ， 經 修 訂 的 僭 建 物 的 新 執 法 政 策 於 2 0 1 1 年 4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

( 下 稱 「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」 )  在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下 ， 屋 宇 署 會 向 有 關

業 主 發 出 法 定 命 令 ， 規 定 拆 除 一 系 列 須 予 以 取 締 的 僭 建 物 ， 包

括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 ( 不 包 括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的 條 文

獲 得 法 定 豁 免 的 建 築 工 程 ) ， 不 論 主 體 樓 宇 的 落 成 日 期 。 18 

 
1 9 .  屋 宇 署 已 將 有 關 僭 建 物 的 新 執 法 政 策 編 印 成 小 冊 子 19及 上 載 到

屋 宇 署 網 頁 ， 20並 於 2 0 1 2 年 4 月 發 出 名 為 「 無 僭 建 村 屋  安 居

又 幸 福 」的 小 冊 子 21 ( 下 稱「 無 僭 建 村 屋 小 冊 子 」)。正 如 標 題「 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2 - 4 4 頁 。  
17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7 - 4 8 頁 。  
18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2 頁 。  
19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頁 ； 派 發 到 新 界 村 屋 業 主 ／ 住 戶 ，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5 1
頁 ， 第 1 1 段 。  
20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、 4 7 - 4 8 頁 。  
21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3 、 4 8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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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界 村 屋 僭 建 物 執 法 的 具 體 安 排 」 部 分 的 第 1 段 解 釋 ， 屋 宇 署

會 維 持 一 貫 做 法 ， 對 生 命 財 產 明 顯 構 成 威 脅 或 迫 切 危 險 的 僭 建

物 、 正 在 施 工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及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即 時 執 法 ， 予 以

取 締 。 ［ 註 ：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是 指 於 2 0 1 1 年 6 月 2 8 日 或 以 後 建

成 的 僭 建 物 。 22］ 屋 宇 署 樓 宇 部 手 冊  ( 下 稱 「 樓 宇 部 手 冊 」 )  第

I I 部 第 9 段  ( 第 3 7 號 指 令 ) 亦 有 相 關 說 明 。 23 

 
2 0 . 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2 0 、 2 1 段  ( 第 3 7 號 指 令 ) 24 就 新 界 村 屋 僭

建 的 圍 欄 、 圍 牆 及 鐵 閘 則 有 以 下 執 法 政 策 ：  

 
( a )  屋 宇 署 會 維 持 一 如 既 往 的 做 法 就 新 界 村 屋 僭 建 高 度 不 超 過

1 . 8 m 的 圍 欄 及 圍 牆 不 予 以 執 法 。  

 
( b )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 章 ) 第 4 1 ( 3 ) 條 ， 任 何 位 於 圍 牆

或 建 築 物 入 口 的 金 屬 閘 的 建 造 、 改 建 、 修 理 或 拆 除 是 其 中

一 項 “ 指 定 的 豁 免 工 程 ” ， 但 前 提 是 每 一 扇 閘 的 重 量 不 超 過

1 0 0 公 斤、闊 度 不 超 過 1 . 2 米，以 及 閘 的 高 度 不 超 過 2 . 2 米 。
25若 果 未 經 授 權 的 鐵 閘 是 未 符 合 以 上 準 則 及 新 建 造 26的 ， 未

經 授 權 的 鐵 閘 會 成 為 可 被 控 告 的 僭 建 物 。  

 
分 析 及 裁 決  

 
2 1 .  進 行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 訊 的 目 的 是 要 決 定 上 訴 人 是 否 已 展 示 有 好

因 由 就 本 上 訴 個 案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。 就 此 議 題 ， 上 訴 人 負 上 證 據

上 的 舉 證 責 任 。  

 
2 2 .  不 容 置 疑 的 是 ：  

 
( a ) 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無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，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( 第 1 2 3

章 ) 第 1 4 條 適 用 於 沒 有 獲 發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違 建 工 程 。  

 
( b )  根 據 航 空 照 片 紀 錄 27， 該 違 建 工 程 是 於 2 0 1 1 年 1 2 月 1 2 日

之 後 才 建 成 ， 屬 於 新 建 的 違 建 工 程 。 上 訴 人 提 供 2 0 1 2 年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8 頁 。  
23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5 1 頁 。  
24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5 4 - 5 5 頁 。  
25 請 參 閱 《 建 築 物 ( 小 型 工 程 ) 規 例 》 ( 第 1 2 3 N 章 ) 附 表 2 第 2 部 第 8 項 目 。  
26 或 在 建 造 中 。  
27 拍 攝 日 期 為 2 0 1 1 年 1 2 月 1 2 日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並 沒 有 展 示 在 相 關 的 位 置 上 ， 請

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5 6 頁 及 其 於 2 0 1 7 年 5 月 1 7 日 提 交 給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的 比 例 1 :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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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 1 日 的 相 片 顯 示 當 時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頂 部 並 未 安 裝

高 6 0 0 m m 的 強 化 玻 璃 嵌 板 ，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亦 並 未 存

在 。 合 約 顧 問 公 司 的 人 員 及 屋 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 4 年 5 月 2 6

日 28進 行 視 察 時 ， 發 現 該 違 建 工 程 。  

 
2 3 .  應 訴 人 指 出 對 於 新 建 的 僭 建 物 ， 屋 宇 署 會 即 時 執 法 ， 予 以 取 締 。

而 且 ， 如 上 文 第 2 0 段 所 述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尺 寸 及 大 小 已 超 越 有

關 限 制 ， 因 此 ， 應 訴 人 不 能 不 予 以 執 法 ， 必 須 對 其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 ， 發 出 清 拆 令 。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同 意 以 上 應 訴 人 的 陳 詞 ， 並

察 覺 到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高 度 超 過 1 . 8 米 29， 以 及 該 違 建 工

程 的 加 建 鐵 閘 每 一 扇 的 闊 度 超 過 1 . 2 米 30， 故 並 不 符 合 樓 宇 部 手

冊 第 I I 部 第 2 0、 2 1 段  ( 第 3 7 號 指 令 )  的 要 求 。 雖 然 上 訴 人 指 出

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在 未 安 裝 高 6 0 0 m m 的 強 化 玻 璃 嵌 板 時 高

度 只 是 1 . 8 米 ， 但 是 上 訴 人 不 能 說 強 化 玻 璃 嵌 板 並 不 是 該 違 建

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的 一 部 份 ， 所 以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圍 牆 高 度 超

過 1 . 8 米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。 上 訴 人 於 8 / 3 / 1 7 陳 詞 提 出 該 違 建 工 程

的 加 建 鐵 閘 是 屋 苑 發 展 商 統 一 規 劃 及 安 裝 ， 其 規 格 是 四 扇 ／ 摺

閘 設 計 ， 向 內 掩 ， 高 度 1 . 8 m  ×  1 m 寬 ， 總 寬 4 m 31 ， 主 管

6 0  ×  4 0  ×  1 . 2 m m ， 4 0  ×  2 0  ×  1 m m 為 副 ， 每 扇 ／ 摺 重 量 約

2 0 - 2 5 k g ， 故 不 應 超 過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2 1 段  ( 第 3 7 號 指

令 )  的 要 求。若 然 計 算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每 一 扇 的 闊 度 是 否

超 過 1 . 2 米 是 根 據 一 扇 ／ 摺 的 闊 度 ， 那 麼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

閘 的 一 扇 闊 度 並 不 超 過 1 . 2 米 。 倘 若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每

一 扇 是 由 兩 扇 ／ 摺 組 成 ， 那 麼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的 一 扇 闊

度 必 然 超 過 1 . 2 米 。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從 上 訴 人 於 2 4 / 4 / 1 7 初 步 聆

訊 提 交 的 相 片 觀 察 到 ， 該 違 建 工 程 的 加 建 鐵 閘 每 一 扇 閘 實 際 是

由 兩 扇 ／ 摺 組 成 。 再 者 ，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認 同 應 訴 人 於 2 4 / 4 / 1 7

初 步 聆 訊 的 陳 詞 ： 考 慮 每 一 扇 違 建 工 程 的 鐵 閘 須 由 鐵 閘 的 支 撐

點 起 量 度 至 開 掩 位 置 。 基 於 上 述 情 況 ， 應 訴 人 對 該 違 建 工 程 採

取 執 法 行 動 是 合 法 合 理 的 ， 並 沒 有 任 何 不 穩 妥 之 處 。  

 
2 4 .  最 後 ， 上 訴 人 指 出 屋 宇 署 的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及 無 僭 建 村 屋 小 冊 子

均 沒 有 列 出 有 關 違 建 圍 牆 及 鐵 閘 於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2 0、 2 1

段  ( 第 3 7 號 指 令 )  的 事 項 資 料 。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認 為 在 屋 宇 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 航 空 照 片 。  
28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8 - 1 1 頁 。  
29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、 9 頁 。  
30 請 參 閱 上 訴 文 件 夾 4 、 1 4 頁 。   
31 每 一 扇 寬 1 m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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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及 無 僭 建 村 屋 小 冊 子 內 公 布 有 關 違 建 圍 牆 及 鐵

閘 於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2 0 、 2 1 段  ( 第 3 7 號 指 令 )  的 事 項 資

料 ， 固 然 有 助 普 羅 大 眾 更 了 解 屋 宇 署 的 執 法 政 策 ， 但 沒 有 公 布

有 關 違 建 圍 牆 及 鐵 閘 於 樓 宇 部 手 冊 第 I I 部 第 2 0 、 2 1 段  ( 第 3 7

號 指 令 )  的 事 項 資 料 並 不 能 把 該 違 建 工 程 合 法 化 。  

 
總 結 及 訟 費  

 
2 5 . 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，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認 為 上 訴 人 並 沒 有 任 何 可 爭 辯

的 上 訴 理 由 支 持 本 上 訴 個 案 進 行 全 面 聆 訊 ， 因 而 駁 回 上 訴 人 的

上 訴 。  

 
2 6 .  基 於 「 訟 費 須 視 乎 訴 訟 結 果 而 定 」 的 大 原 則 ， 本 上 訴 審 裁 小 組

頒 令 上 訴 人 給 與 應 訴 人 訟 費 。  

 

 

 

 
[ 已 簽 署 ]  

 

  

 
[ 已 簽 署 ]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主 席 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

吳 敏 生 先 生   張 振 球 先 生  

 

 
[ 已 簽 署 ]  

 

  

 
[ 已 簽 署 ]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成 員  

霍 靜 妍 測 量 師   鄭 利 明 博 士 工 程 師  

 


